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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色縛是為真繫縛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3.9.14）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大莊嚴論經》，在《大正藏》第 4 冊

282 頁下欄到 283 頁的上欄。 

經上說：如果能聽聞正法，就能從束縛中得到解脫。 

過去曾聽說過，德叉尸羅國有個犯罪的人被關在僧眾房舍的區域中，夜晚僧眾們說

法時，這些犯罪的人就到僧中依著次第坐下來聽法。 

有一位比丘講有關於「生死的流轉與還滅」的經典，他說：「佛曾經告訴比丘們：『凡

夫愚昧不聽聞正法的人，不能明了「色」的真相：不知道「色」只不過是因緣和合，是

無常生滅法；由於對於色沒有正確的認識而產生喜樂、貪愛，心生染著；無法深刻體會

「色」的過患會帶來種種的痛苦；不知道對色厭離，不知道調伏、斷除對「色」的貪欲，

求得真正的出離。一切眾生不能如實了知「色」的種種過患，這樣子被「色」繫縛，就

是真正的被繫縛住了。 

被「色」繫縛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眼見端正莊嚴的色相，立即產生喜樂、貪愛，就

是被「色」所繫縛。 

一個被「色」繫縛的人，內身全部被牢牢地綑綁住，於生死輪迴中不知色的根源，

就這樣子漂流在茫茫的生死大海中，找不到一個可以安穩得度的地方。由於不知道出離

生死，因此被緊緊綑綁在生死輪迴中，從這一生又繫縛到下一生。』」 

這時被囚禁的罪人聽到比丘的開示，深深地思惟其中的義理，常常憶念受持不忘，

朗讀、背誦都非常流利通暢。那時，國王派人來解除罪人的手銬腳鐐，他的親友、眷屬、

跟隨在旁邊的人，知道這個人獲得釋放，大家都很開心前來問候。 

可是，這位剛重獲自由的人，卻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你們只看到我獲得釋放，心生歡喜前來安慰問候我。其實我只是從牢籠裡面釋放出來

而已，可是，我與一般愚癡的凡夫眾生一樣，還是經常被繫縛住而不曾得到解脫啊！ 

不只是色繫縛住凡夫，所有的五取蘊（五取蘊就是對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的執著），

所有的五取蘊都像色法一樣綑綁著一切凡夫眾生；不但活著的時候被束縛，死了到三惡

道那裡去也是一樣被繫縛，甚至生到天界也是如此。 

從今生到後世，都不曾離開過束縛。凡夫就這樣被繫縛著，在三界中，不斷地輪迴，一

次又一次地來三界受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永無止息。 

我從那位法師的言談中聽到這樣的話；我耳中所聽到這些話，是具有一切種智的佛陀所

開示的。（佛說的法，透過法師們展轉相傳，終於今天才傳到我的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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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煩惱牢牢地綑綁我的心，就好像被牛軛套住一樣。 

我一直背負著這樣的枷鎖，從來不曾卸下過；為什麼你們卻說我已經解開繫縛獲得解脫

了呢？ 

如果你們真的關心我、愛護我的話，請幫我啟奏國王，請求國王讓我出家。 

唯有具備正見獲得見道現前，到達寂滅涅槃的彼岸，若能證得這樣的境地，才可以說是

真正的解脫！  

如果可以出家，便是遠離枷鎖，能有機會得到真實的解脫。」 

那時，眷屬們聽了這些話，便啟奏國王，國王就允許這個人出家。他出家之後，由

於精進修道，最後證得了阿羅漢果。 

像這位被禁閉在僧房區域的罪人，由於聽法的緣故都能得到解脫，更何況是特意去

聽法的人！所以，各位行者應該經常前去寺院、塔廟認真聽法。 

 

這一則故事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反省。 

聽法真的、真的很重要！這個罪人他因為聽了正法，同時也有善根，體悟到真正的

繫縛並不是因為被關在牢籠裡才不自由，而是由於煩惱，所以被繫縛在三界裡得不到解

脫。 

即使從監牢裡被釋放出來，凡夫眾生還是被煩惱所綑綁著，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脫。

這樣的不自由，不只是這輩子而已；以時間上來講，從今生到後世；從空間上來說，從

人到三惡道，甚至到三界天（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都只不過是從一個牢籠換

到另外一個牢籠而已，並沒有超三界得到真正的解脫！ 

經文中提到，罪人被關在監獄裡還不是真正的繫縛；如果被「色」所繫縛，那才是

真正的繫縛。這裡所說的「色」，不只是美色喔，還包括對一切物質的貪求，對自身的

貪愛，這些都是繫縛。 

而且以五蘊來說，不只是「色」能繫縛凡夫眾生，受、想、行、識也會繫縛著我們，

一切的五取蘊都會。例如貪、瞋、癡這些心所，錯誤的觀念，或者對某些人、事、物的

看法，這些錯誤的見解、行為都同樣是繫縛。 

各位是不是覺得已經自由自在解脫了呢？或者是覺得：非常不自由，非常不自在。

那為什麼不自在？或許有的人由於身體的病痛不能夠自由活動，不能隨心所欲去旅遊；

或許有的人是因為經濟的壓力而喘不過氣來；或許有人覺得因為有家庭或者家人的繫縛，

所以不自由。其實，真正繫縛的根源都不是這些身體病痛或者是家人，而是我們的煩惱！

由於煩惱──有貪瞋癡的煩惱，而造了業──身口意的業，而感得三界業報身，再來三

界輪迴，就在三界裡面一個牢籠換另外一個牢籠，不斷地在三界輪轉。所以我們必須斷

除貪瞋癡等煩惱，去除對色、受、想、行、識的執著，不再造有漏業，才不會感得業報

身來三界輪迴。唯有這樣，那才是真正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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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大莊嚴論經》卷 5（26 經）（大正 4，282c19-283a25）： 

復次，若聞正說1，能解於縛2。 

我昔曾聞，德叉尸羅國3有罪之人閉僧坊4中，於其夜中眾僧說法，其被閉者來至僧中次5

坐聽法。 

有一比丘說於生死逆順之經，說言：「佛告諸比丘：『凡愚之人不聞法者，不知色、不知

色習6、不知色味7、不知色過患8、不知色出要9、不知色厭，一切眾生如實不知如是過

患。10若為色縛，是名真縛。 

                                                       
1 正說：猶正論。（《漢語大詞典》（五），p.326） 
2 縛：3.拘束，束縛。（《漢語大詞典》（九），p.960） 
3（1）德叉尸羅國：即「呾叉始羅國」。 
（2）呾叉始羅國：呾叉始羅，梵名 Takṣaśilā，巴利名 Takkasilā。為北印度之古國。又作特叉

尸羅國、德差伊羅國、德叉尸羅國、呾叉尸羅國、竺剎尸羅國。意譯石室國、削石國、

截頭國。據《大唐西域記》卷三所載，該國周長二千餘里，都域周長十餘里，曾隸屬迦

畢試國、迦濕彌羅國，土地肥沃，花果繁茂，伽藍雖多，已甚荒蕪，僧徒寡少，屬大乘

教派。有關該國之名稱諸經記載有異，如《阿育王經》卷十骨相因緣，譯作鑿石；北本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譯作細石；《佛本行集經》卷三十八，譯作削石。而《高僧法顯

傳》，稱為賢石城（梵 Bhadraśila）。（《佛光大辭典》（四），pp.3112.1-3112.2） 
4（1）僧坊：僧舍。（《漢語大詞典》（一），p.1682） 
（2）《一切經音義》卷 22：「僧坊(坊，甫亡反。《韻林》曰：坊，區也，謂區院也）。」（大正

54，443c9） 
（3）坊：指僧侶之住房或區院。（《佛光大辭典》（三），p.2833.2） 

5 次：2.順序，次序。4.依次。15.近旁，旁邊。（《漢語大詞典》（六），p.1434） 
6（1）色習，即「色集」。 
（2）《雜阿含經》卷 3（59 經）：「愛喜集，是色集；愛喜滅，是色滅。」（大正 2，15b15-16） 
（3）《雜阿含經》卷 3（65 經）：「云何色集，受、想、行、識集？愚癡無聞凡夫於苦、樂、不

苦不樂受，不如實觀察；此受集、受滅、受味、受患、受離不如實觀察故，於受樂著生取，

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是名色集，

是名受、想、行、識集。」（大正 2，17a28-b5） 
（4）《瑜伽師地論》卷 87：「一切行因，略有二種：一、共，二、不共。共因者，謂喜為先因，

由此喜故，於彼彼生處障於厭離，滋潤自體。為欲將生所生之處，雖有一切煩惱為因，而

於生處生喜者生，非於彼起厭逆想者。又即此喜，唯依色說，宿因生已，不待餘因，究竟

轉故。不共因者，謂順苦、樂、非苦樂觸，望於受等所有心法。無間滅意及俱生名。十種

色等，望六種識。由彼雖從先因所生，剎那剎那，別待餘因方得生起。」（大正 30，785b10-19） 
7 色味：對於色的味著，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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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色縛？視見端正，是名色縛。為色縛者內盡11被縛，而此色者於生死中不知其根12，

生死大河無濟渡處，不知生死出要，於生死中被諸繫縛，從此身縛乃至後身。』」 

時被閉者聞說是法思惟其義，憶持不忘、讀誦通利13。時王遣人解其繫縛，所親知識14眷

屬將從，欣其得脫皆來問訊15。 

時被縛者，即說偈言： 
「汝見我縛解，慰問生歡喜；凡夫愚癡者，常縛未曾解。 
色縛於凡夫，五陰悉羈繫16，生能縛於物，死縛亦復然。 
今身至後世，未始17不繫縛，輪迴羈縛中，數數18受生死。 
我從彼師所，聞說如是言，此語我耳聞，一切種智19說。 

                                                                                                                                                                         
8 過患：1.過失與憂患。2.禍患，不良的後果。（《漢語大詞典》（十），p.967） 
9 出要：出離。色出要，即色離，色的出離。 
10（1）《雜阿含經》卷 2（41 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我於此五受陰，五

種如實知——色如實知，色集、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如實知，

識集、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 

云何色如實知？諸所有色，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是名色，如是色如實知。 

云何色集如實知？於色喜愛，是名色集，如是色集如實知。 

云何色味如實知？謂色因緣生喜樂，是名色味，如是色味如實知。 

云何色患如實知？若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色患，如是色患如實知。 

云何色離如實知？若於色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色離，如是色離如實知。」（大

正 2，9b8-20） 
（2）《別譯雜阿含經》卷 10（192 經）： 

佛告之曰：「諸餘沙門、婆羅門，不知色從因生，不知色滅，不知色過，不知色味，不知

色出要。以不能知色從因生，乃至不知色出要故，而於色，我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死

此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彼非非生彼，悉皆取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正 2，443c10-15） 
（3）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p.15-16：  

世間，不只是憂苦的，也有可喜可樂的一面，所以苦受以外有樂受。由於是可喜樂的，

所以會心生味著，這是知味。 

世間的憂苦是可厭的，可喜可樂而心生味著的，也不能一直保持下去，終於要變壞，可

味著的存有可厭的過患可能，而一定要到來的，這是知患。苦是可厭的，喜樂的也有過

患，世間是這樣的相續不已，真是無可奈何！然而這是可以超脫出離的，因為生死世間，

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也就會「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所以，如

知其集因而予以除去，也就因無果無了。出離生死苦是可能的，是知離。 
知味、知患、知離，是苦集與苦滅的又一說明。 

11 盡：8.全部，整個。（《漢語大詞典》（七），p.1453） 
12 根：2.事物的本源，根由，依據。（《漢語大詞典》（四），p.1012） 
13 通利：通暢，無阻礙。（《漢語大詞典》（十），p.927） 
14 知識：1.相識的人，朋友。（《漢語大詞典》（七），p.1536） 
15 問訊：3.問候，慰問。（《漢語大詞典》（十二），p.32） 
16 羈（ㄐㄧ）繫：拘繫，束縛。（《漢語大詞典》（八），p.1059） 
17 未始：3.猶沒有，未必。用於否定詞前，構成雙重否定。語氣較肯定句委婉。（《漢語大詞典》

（四），p.689） 
18 數數（ㄕㄨㄛˋㄕㄨㄛˋ）：2.屢次，常常。（《漢語大詞典》（五），p.510） 
19 一切種智：梵語 sarvathā-jñāna。三智之一。又作佛智。就廣義言之，一切種智同於薩婆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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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諸結使20，繫縛於我心，如牛軛21所縛。 
我有如斯縛，於中未解脫，云何汝等輩，言我從縛解？ 
汝等於我所，若實愛念者，當為見啟22王，令我得出家。 
正見跡在前，寂滅之彼岸23，若獲如是事，乃可名解脫！ 
若得出家者，便為是離縛，真實得解脫。」 

爾時，眷屬聞是語已，啟白於王，便得出家。既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羅漢。 

而彼罪人閉繫24僧坊，以聽法故尚得解脫，況故25聽法！是故行人於塔寺所宜往聽法。 

 

 

                                                                                                                                                                         
切智）。然於三智中，相對一切智，則指惟佛能得之智。即能以一種智慧覺知一切道法、一切

眾生之因種，並了達諸法之寂滅相及其行類差別之智。（《佛光大辭典》（一），p.19.1） 
20 結使：煩惱之異稱。諸煩惱纏縛眾生，不使出離生死，故稱結；驅役而惱亂眾生，故稱使。

結有九種，使有十種，稱為九結十使。（《佛光大辭典》（六），p.5181.1） 
21 軛（ㄜˋ）：1.牛馬拉物件時駕在脖子上的器具。（《漢語大詞典》（九），p.1226） 
22 啟：10.啟奏，稟告。（《漢語大詞典》（三），p.394） 
23 彼岸：1.佛教語。佛家以有生有死的境界為“此岸”；超脫生死，即涅槃的境界為“彼岸”。

《大智度論》十二：“以生死為此岸，涅槃為彼岸。（《漢語大詞典》（三），p.940） 
24 閉繫：囚禁。（《漢語大詞典》（十二），p.28） 
25 故：21.副詞。特意，特地。（《漢語大詞典》（五），p.427） 


